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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6-042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中国神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6月12

日以电子邮件或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6日发送了议程、
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2026年6月26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亲自出席董事5人，委托出席董事2人。独立非执行董事
陈汉文以视频接入方式参会。非执行董事李新华因公请假，委托非执行董事康凤伟代为出席会议并
投票。独立非执行董事袁国强因公请假，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王虹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执行董事
张长岩召集并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参加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聘任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分别为公司2026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聘期至2026年度股东会结束时终止；批准上述两家审计
机构2026年度审计及相关专项服务酬金人民币1,648万元/年，并授权由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和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服务期限内实际情况在合理范围内对酬金进行调整。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二）《关于中国神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并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三）《关于中国神华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四）《关于〈中国神华2025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五）《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规章制度管理规定（第三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六）《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七）《关于召开中国神华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将择日另行披露。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于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一、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二、三，全部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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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本次股东会”）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2025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2025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2025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3
3,211
2

18,452,005,317
16,885,038,015
1,566,967,302
85.073705
77.849140
7.224565

1、出席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0
16,885,037,915

92.207743
1、出席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
1,468,368,435
43.4752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张长岩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及《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列席 5人，非执行董事李新华先生和独立非执行董事袁国强先生因公请

假。
2、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83,342,428
1,560,033,431
18,443,375,859

比例
（%）

99.989958
99.557497
99.953233

反对

票数

1,411,885
6,698,223
8,110,108

比例（%）

0.008362
0.427465
0.043952

弃权

票数

283,702
235,648
519,350

比例（%）

0.001680
0.015038
0.002815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1,742,514
比例
（%）

99.980483

反对

票数

3,025,099
比例（%）

0.017916

弃权

票数

270,402
比例（%）

0.001601

H股
普通股合计

1,545,060,866
18,426,803,380

98.601985
99.863419

21,670,788
24,695,887

1.382977
0.133838

235,648
506,050

0.015038
0.002743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83,949,028
1,566,967,302
18,450,916,330

比例
（%）

99.993551
100.000000
99.994098

反对

票数

901,085
0

901,085

比例（%）

0.005336
0.000000
0.004884

弃权

票数

187,902
0

187,902

比例（%）

0.001113
0.000000
0.001018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83,550,628
1,566,967,302
18,450,517,930

比例
（%）

99.991191
100.000000
99.991939

反对

票数

1,194,185
0

1,194,185

比例（%）

0.007073
0.000000
0.006472

弃权

票数

293,202
0

293,202

比例（%）

0.001736
0.000000
0.001589

5、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80,733,838
1,547,395,706
18,428,129,544

比例
（%）

99.974509
98.750989
99.870606

反对

票数

3,965,575
19,335,948
23,301,523

比例（%）

0.023486
1.233973
0.126282

弃权

票数

338,602
235,648
574,250

比例（%）

0.002005
0.015038
0.003112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试行）》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48,438,646
1,161,926,355
18,010,365,001

比例
（%）

99.783244
74.151283
97.606546

反对

票数

36,111,137
405,037,770
441,148,907

比例
（%）

0.213864
25.848514
2.390791

弃权

票数

488,232
3,177

491,409

比例（%）

0.002892
0.000203
0.002663

7、议案名称：关于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27年至2029年《煤炭互供协议》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707,920,986
1,566,967,302
3,274,888,288

比例
（%）

99.932163
100.000000
99.964610

反对

票数

939,885
0

939,885

比例（%）

0.054994
0.000000
0.028690

弃权

票数

219,502
0

219,502

比例（%）

0.012843
0.000000
0.006700

8、议案名称：关于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27年至2029年《产品和服务互供协
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707,909,386
1,566,967,302
3,274,876,688

比例
（%）

99.931484
100.000000
99.964256

反对

票数

946,985
0

946,985

比例（%）

0.055409
0.000000
0.028906

弃权

票数

224,002
0

224,002

比例（%）

0.013107
0.000000
0.006838

9、议案名称：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2027年至2029年《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73,455,868
1,219,537,772
2,892,993,640

比例
（%）

97.915575
77.827902
88.307434

反对

票数

35,378,203
347,429,530
382,807,733

比例
（%）

2.070014
22.172098
11.685048

弃权

票数

246,302
0

246,302

比例（%）

0.014411
0.000000
0.007518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订2027年至2029年《保理服务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707,840,086
1,566,967,302
3,274,807,388

比例
（%）

99.927430
100.000000
99.962141

反对

票数

993,585
0

993,585

比例（%）

0.058135
0.000000
0.030329

弃权

票数

246,702
0

246,702

比例（%）

0.014435
0.000000
0.007530

1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83,763,386
1,566,355,758
18,450,119,144

比例
（%）

99.992451
99.960973
99.989778

反对

票数

1,024,985
350,524
1,375,509

比例
（%）

0.006071
0.022369
0.007454

弃权

票数

249,644
261,020
510,664

比例（%）

0.001478
0.016658
0.002768

12、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6,842,133,387
1,147,287,359
17,989,420,746

比例（%）
99.745902
73.217058
97.493039

反对
票数

42,642,884
419,418,923
462,061,807

比例（%）
0.252548
26.766284
2.504128

弃权
票数

261,744
261,020
522,764

比例（%）
0.001550
0.016658
0.00283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的

议案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 2025 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制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关于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 2027 年至
2029年《煤炭互供协议》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705,784,872

1,707,991,386

1,707,592,986

1,704,776,196

1,672,481,004

1,707,920,986

比例（%）

99.807177

99.936282

99.912972

99.748158

97.858534

99.932163

反对

票数

3,025,099

901,085

1,194,185

3,965,575

36,111,137

939,885

比例（%）

0.177002

0.052724

0.069872

0.232030

2.112899

0.054994

弃权

票数

270,402

187,902

293,202

338,602

488,232

219,502

比例（%）

0.015821

0.010994

0.017156

0.019812

0.028567

0.012843

8

9

10

12

关于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 2027 年至
2029 年《产品和服务互供协

议》的议案
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2027年至2029年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签订 2027年至 2029

年《保理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1,707,909,386

1,673,455,868

1,707,840,086

1,666,175,745

99.931484

97.915575

99.927430

97.489607

946,985

35,378,203

993,585

42,642,884

0.055409

2.070014

0.058135

2.495078

224,002

246,302

246,702

261,744

0.013107

0.014411

0.014435

0.015315
(三) A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83,763,286
比例（%）

99.992451

反对

票数

1,024,985
比例（%）

0.006071

弃权

票数

249,644
比例（%）

0.001478
(四) H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1,467,756,791
比例（%）

99.958345

反对

票数

350,524
比例（%）

0.023872

弃权

票数

261,120
比例（%）

0.017783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5年度股东会议案11、12，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2、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175,957,642股和11,593,528股，对2025年度股东会议案7-10
回避表决。

3、2025年度股东会还听取了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袁国强博士、陈汉文博士及王虹先生2025年
度述职报告（该等报告无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勇、王雅格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6-04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合称安永）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合称毕马威）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毕马威为本公司提供2025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服务的期限至本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时终止。因毕马威聘期届满，并根据外部审计机构采购结果，本公司拟聘
任安永为本公司2026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本公司已就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毕马威进行
了沟通，毕马威对变更事宜无异议。

一、拟聘任国内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永华明”），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月完成本土

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
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2. 人员信息
截至2025年末，安永华明拥有合伙人249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逾

1,700人，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1,500人，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逾550人。

3. 业务规模
安永华明 2025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总收入为人民币 65.0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62.84

亿元，境内证券服务业务收入人民币16.93亿元，包含境内及境外证券服务相关业务的收入总额为人
民币34亿元。2025年度，安永华明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客户为158家，收费总额为人民币
16.11亿元。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采矿业等，其中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6家。

4. 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

保险，保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
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承担民事责任的
情况。

5. 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3次、自律监管措施

1次、纪律处分0次。19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次、监督管理措
施4次、自律监管措施2次、行业惩戒1次和纪律处分0次；2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个人行为受到行政监
管措施各1次，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不影响安永华明继
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思伟先生，于200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2005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6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多家上市
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

签字注册会计师崔乃文先生，于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1年
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6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年度财务报
表/内控的审计服务，涉及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开采辅助活动。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李小冬先生，于201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1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6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多家上市公司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等。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
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 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 审计收费
安永华明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本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繁简程度、工作要求，以及审计工作所需工

作条件、工作量、人数和工时以及需投入的各级别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安永华明为本公司提供 2026年度境内审计服务的收费为人民币 1,154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费用人民币 1,016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人民币 138万元）；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
2026年度境外审计服务的收费为人民币494万元。安永华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2026
年度境内、境外审计服务的收费合计为人民币 1,648万元，较本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服务费用增长约
29%，主要原因为本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及间接
持有的12家标的公司股权，导致合并资产范围发生变动。

此外，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由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
事小组根据服务期限内实际情况在合理范围内对审计费用进行调整。2026年度审计费用尚待本公司
股东会批准。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截至2025年，本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

师事务所已连续7年为本公司提供境内外审计服务。毕马威对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2025年
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不存
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经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本公司聘任毕马威为本公司2025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

构，聘期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时终止。本公司已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毕
马威聘期终止。本公司已按照相关制度及程序完成外部审计机构选聘，根据采购结果，本公司拟聘任
安永为本公司2026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

（三）本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本公司已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宜与毕马威进行了沟通，毕马威对本次变更事宜无

异议，亦不存在任何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的须提请本公司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董事会及股东注意
的事项。本公司已允许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与毕马威进行沟通，各方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
项且对本次变更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
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等相关要求，做好后续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安永的基本情况、执业资质相关证明文件、业务规模、人员信

息、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就聘任安永为公司
2026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形成了审核意见，认为安永具有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
验和资质，具有相应的独立性及投资者保护能力，近三年诚信记录良好，能够满足公司2026年度审计
工作要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恰当，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
议聘任安永为公司2026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6月26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聘任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公司2026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构，聘期至2026年度
股东会结束时终止；批准上述两家审计机构2026年度审计及相关专项服务酬金人民币1,648万元/年，
并授权由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服务期限内实际情
况在合理范围内对酬金进行调整。

（三）生效日期
本次新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6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情况的书面文件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6-04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董
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和《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并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具体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公司2026年度任期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薪酬方案
（一）董事薪酬方案
本公司执行董事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以及专项奖励（惩罚）等构成。其中绩效

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60%。非执行董事原则上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独立非执行董事实行固定津贴制度。

本公司董事的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和支付以绩效考核评价为
重要依据。

本公司对董事分类开展考核评价，并依据本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开展。在董事会及其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讨论其报酬时，该董事应当回避。

（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以及专项奖励（惩罚）等构成。其中

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60%。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和支付以绩效考

核评价为重要依据。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按照本公司相关考核管理办法执行，并依据本公司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开展。

四、其他规定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本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致使本公司

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或产生重大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可视其责任轻重与损失程度，提议扣减或取消其薪
酬或津贴。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及贡献等因素，
计算薪酬并予以发放。

（三）上述方案未尽事宜，或者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939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2026-0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 股东会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香港九龙么地道64号九龙香格里拉

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7
1,008
29

219,299,079,326
16,097,416,732
203,201,662,594

83.829801
6.153438
77.676363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张金良董事长担任本次会议主持

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 执行董事、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纪志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8,987,974,968
比例（%）
99.858137

反对
票数

135,767,615
比例（%）
0.061910

弃权
票数

175,336,743
比例（%）
0.079953

2. 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8,803,381,937
比例（%）
99.773963

反对
票数

320,359,646
比例（%）
0.146083

弃权
票数

175,337,743
比例（%）
0.079954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9,293,526,479
比例（%）
99.997468

反对
票数

3,656,755
比例（%）
0.001667

弃权
票数

1,896,092
比例（%）
0.000865

4. 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9,295,467,349
比例（%）
99.998353

反对
票数

1,341,894
比例（%）
0.000612

弃权
票数

2,270,083
比例（%）
0.001035

5. 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9,252,828,727
比例（%）
99.978910

反对
票数

43,755,616
比例（%）
0.019952

弃权
票数

2,494,983
比例（%）
0.001138

6.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纪志宏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6,876,596,265
比例（%）
98.895352

反对
票数

2,419,946,977
比例（%）
1.103492

弃权
票数

2,536,084
比例（%）
0.001156

7.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曹利群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4,294,583,634
比例（%）
97.717959

反对
票数

4,991,327,469
比例（%）
2.276036

弃权
票数

13,168,223
比例（%）
0.006005

8.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唐炜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7,530,944,228
比例（%）
99.193733

反对
票数

1,765,588,875
比例（%）
0.805106

弃权
票数

2,546,223
比例（%）
0.001161

9. 议案名称：关于集团金融债券年度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9,275,044,289
比例（%）
99.989040

反对
票数

21,561,346
比例（%）
0.009832

弃权
票数

2,473,691
比例（%）
0.00112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 关于选举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詹诚信勋爵连任本行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强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217,481,653,264
219,194,195,0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171257
99.952173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
决情况

1.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用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关于选举纪志宏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曹利群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唐炜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826,559,952
15,825,984,922
15,790,605,455
15,754,425,960
15,814,663,314

比例（%）

99.978119
99.974486
99.750990
99.522440
99.902966

反对
票数

3,245,145
3,221,284
38,559,650
74,676,606
14,491,652

比例（%）

0.020500
0.020349
0.243586
0.471741
0.091546

弃权
票数

218,691
817,582
858,683
921,222
868,822

比例（%）

0.001381
0.005165
0.005424
0.005819
0.005488

2.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詹诚信勋爵连
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强先生担任
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5,792,190,715
15,805,474,4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61004
99.844919

是否当选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议案中第9项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3.董事任职：
纪志宏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社

会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计算。
曹利群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

及关联交易、社会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计算。
唐炜女士将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监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担任本行非执

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任期自金监总局核准其任职资
格之日起计算。

詹诚信勋爵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计算。

杨强先生将于金监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担任本行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任期自金监总
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计算。

4.董事离任：
自本次会议结束时起，刘芳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本行对于刘芳女士在任职

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青海律师、刘向科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及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2026-0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6年6月26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6年 6月 26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行于2026年6月1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
由张金良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5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6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2027年度外部审计师选聘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7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

增补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选举公司董事长
鉴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庄育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庄育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庄育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增补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变动，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增补

庄育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召集人）、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召集人）
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5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点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上
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8号，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
楼会议室（一）。

5.会议主持人：黄昶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4,944,264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21.1109%。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1,542,177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20.000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3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402,087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1.1106%。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1,3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411,187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1.1109%。

会议由黄昶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观韬（上海）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补庄育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03,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38%；反对6,251,

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6%；弃权1,0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6,0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8.0278%；反对 6,251,6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114%；弃权1,0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0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洋律师、王梦莹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6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6月26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成员于 2026年 6月 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6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如期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出席会议董事 9名。会议由副董事长黄昶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庄育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具体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披

露内容。
该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增补庄育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召集人）、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召集人），具体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披露
内容。

该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最终以各家金融机

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本次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
贸易融资、信用证、银行保函、固定资产贷款等综合授信业务。本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
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和资金安排来确定。

以上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在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范围内不限
于使用资产抵押、质押、保证或信用等方式申请综合授信。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表签署上述授信事项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
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6年12月31日。

该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6-049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6月26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本次会议是以通讯方式（书面传签）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会议通知于 2026年 6月 26日以电
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召集人已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作出说明。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14人，会议由董事长刘长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万美元在肯尼亚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开展医药供应链等业

务，并授权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签署、执行肯尼亚子公司设立运营相关全部法律文件，并自行办理或
在授权范围内转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办理肯尼亚公司注册、资质申领、备案报批、股权登记等全部设立
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备查文件：九州通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1108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9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修订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7/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的本公司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05元（含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40,741,986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如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

鉴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财通转债”处于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
化，自2026年6月26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财通转债”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2026年6月25日公司股
票收盘后的总股本一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的40,741,986股A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4,643,768,990股扣除40,741,986股后的
股份4,603,027,004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30,151,350.20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603,

027,004股×0.05元）÷4,643,768,990股≈0.05元。
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公司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为0。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1+0）=（前收盘价格-0.0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7/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省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派发。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
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
民币 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10]183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

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结算）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
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扣缴申报。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
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
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821312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